
柳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柳南市监处罚〔2025〕209号

当事人：柳州市柳南区惠强百货经营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92450204MA5LBMPR5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（住址）：柳州市柳邕路138号顺达通综合批发市场C区7-20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刘*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件号码：**************7483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5年7月14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到柳州市柳邕路138号顺达通综

合批发市场C区7-

20下的柳州市柳南区惠强百货经营部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，当事人

在售的燃气具专用管1：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（标称生

产企业：宁波市默歌管业有限公司，型号是1.5M，执行标准是CJ/T

197-

2010,生产日期：2023/03/23）一根、2：铠装金属加强防爆燃气管

（生产企业：博山市禅城区炉美五金配件，型号3M,执行标准是GB2

9993-2013,生产日期：20240410）1根。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 

2024年第7号《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》 (GB 41317-

2024）。发布日期：2024年4月29日，实施日期：2024年8月1日。

《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》(CJ/T197-

2010)标准的废止日期为2024年8月1日。根据2024年4月修订的《中



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二款“行业标准在相

应的国家标准实施后，自行废止。”规定，自2024年8月1日起，CJ

/T197-

2010标准不再具有法律效力，市场上禁止销售执行该标准的燃气用

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。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 

2024年第7号《燃气用具连接内用橡胶复合软管》（GB 44023-

2024）。发布日期：2024年4月29日。实施日期：2024年8月1日。

《家用燃气用橡胶和塑料软管及软管组合件技术条件和评价方法》

（GB29993-

2013）标准的废止日期为2024年8月1日。根据2024年4月修订的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二款“行业标准在

相应的国家标准实施后，自行废止。”规定，自2024年8月1日起GB

29993-

2013标准不再具有法律效力，市场上禁止销售执行该标准的铠装金

属加强防爆燃气管。

当事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

为查明情况，我局于2025年7月21日予以立案调查，并于2025年7月

29日对经营者刘*梅进行询问调查。

经调查核实，当事人自述于上述两款涉案产品进货时间均不记

得，这两款产品都是该店员工从顺达通市场内别的店铺调货过来的

，具体从哪个店铺点过来自己也不清楚，每个产品分别进了1根，

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（标称生产企业：宁波市默歌管业

有限公司，型号是1.5M，执行标准是CJ/T197-

2010,生产日期：2023/03/23）的进货价是7元每根，铠装金属加强



防爆燃气管（生产企业：博山市禅城区炉美五金配件，型号3M,执

行标准是GB29993-

2013,生产日期：20240410）的进货价是11元每根。调货过来时没

有问相关材料和票据，一般都是直接给钱就行，燃气用具连接用不

锈钢波纹软管（标称生产企业：宁波市默歌管业有限公司，型号是

1.5M，执行标准是CJ/T197-

2010,生产日期：2023/03/23）的销售价是13元每根，没有销售出

去，利润是0元；铠装金属加强防爆燃气管（生产企业：博山市禅

城区炉美五金配件，型号3M,执行标准是GB29993-

2013,生产日期：20240410）的销售价是18元每根，也没有销售出

去，利润是0元。我局执法人员未查获当事人购进涉案产品的进货

票据，当事人自述未留存进货票据。

截至2025年7月15日，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未查获当事人的销售

票据，经对比市面上同类产品的价格对当事人陈述的进销价格部分

予以采信。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未查获当事人的销售票据，经对比市

面上同类产品的价格对当事人陈述的进销价格部分予以采信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当事人《营业执照》1份1页，证明当事人经营的合

法资质;

2.当事人的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1页，证明经营者的身份;

3.《现场笔录》1份2页、《证据提取单》1份2页，证明现场

检查情况及当事人销售不符合标准的燃气具专用管的事实；

4.《询问笔录》1份4页，证明当事人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、

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燃气具专用管的事实及经营情况。



调查取证过程中，当事人对我局执法人员的执法程序、现场

检查及制作的文书没有异议，并在有关文书及书证、复印件上签

字认可。2025年9月10日，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

书》。当事人自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未行使陈述

、申辩权，视为放弃该权利。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 

2024年第7号《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》 (GB 41317-

2024）。发布日期：2024年4月29日，实施日期：2024年8月1日。

《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》(CJ/T197-

2010)标准的废止日期为2024年8月1日。根据2024年4月修订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二款“行业标准在相

应的国家标准实施后，自行废止。”规定，自2024年8月1日起，CJ

/T197-

2010标准不再具有法律效力，市场上禁止销售执行该标准的燃气用

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。
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 

2024年第7号《燃气用具连接内用橡胶复合软管》（GB 44023-

2024）。发布日期：2024年4月29日。实施日期：2024年8月1日。

《家用燃气用橡胶和塑料软管及软管组合件技术条件和评价方法》

（GB29993-

2013）标准的废止日期为2024年8月1日。根据2024年4月修订的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二款“行业标准在

相应的国家标准实施后，自行废止。”规定，自2024年8月1日起GB

29993-

2013标准不再具有法律效力，市场上禁止销售执行该标准的铠装金



属加强防爆燃气管。故当事人销售的燃气具专用管不符合国家标准

。

当事人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专用管的行为，违反了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第二十五条“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

、服务，不得生产、销售、进口或者提供。”的规定，构成了销售

不符合国家标准和要求的燃气具专用管违法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第三十七条“生产、销售、进口产品或者提供服

务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

益保护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查处，记入信用记录，并依照

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公示;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”的规定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四十九条“生

产、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、行业

标准的产品的，责令停止生产、销售，没收违法生产、销售的产品

，并处违法生产、销售产品(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，下同)货

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

得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

。”的规定。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

具专用管的行为，并对当事人作如下行政处罚：

1、没收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（标称生产企业：宁

波市默歌管业有限公司，型号是1.5M，执行标准是CJ/T197-

2010,生产日期：2023/03/23）1根、铠装金属加强防爆燃气管（生

产企业：博山市禅城区炉美五金配件，型号3M,执行标准是GB29993

-2013,生产日期：20240410）1根。

2、罚款人民币50.00元。



以上罚没款共计50.00元。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我局（

地址：柳州潭中西路68号柳南建设大楼）开具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非

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》后，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。逾期不

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

定，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

不超出罚款的数额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

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或依法向有管辖权限的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

。

柳州市柳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

2025年10月09日  

 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  。


